附件1
秸秆机械化还田补贴申报提交材料

秸秆机械化还田补贴按照申报流程操作。各区农业农村部门会同区财政局、市属有关单位，在完成核查工作基础上，向市农业农村委报送秸秆综合利用资金申请报告和相关资料。

具体需提供材料如下：

由农机户或农机服务组织按照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实施情况，与农户签订的还田作业确认单（附表1-1）；

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面积及补贴申报公示表（有离田利用同步公示）（附表1-2）；

公示照片（清晰可见、远近各一张）；

乡镇全面核查后汇总形成的镇级秸秆机械化还田情况汇总表（附表1-3）；

区农业农村部门、市属有关单位核查后汇总形成的区级秸秆机械化还田情况汇总表（附表1-3）。

备注：村委会要将本村的还田确认单、汇总申报公示表、公示照片等基础材料存档保存5年。

附表1-1

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确认单

	农机户或农机服务组织名称
	
	联系电话
	

	农户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联系地址
	

	作业地点
	镇        村      小组       田块

	作业时间
	年     月    日

	作业面积（亩）
	

	作业质量是否满意
	满意（     ）           不满意（     ）

	农户承诺
	以上地块秸秆未焚烧，并已实施机械化还田作业，如虚假申报，一经查实，作业费将由本户自行承担。


说明：此表一式三份，农户、农机户或农机服务组织、村委会各保留一份。

农户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

农机户或农机服务组织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
附表1-2

 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面积及补贴申报公示表

村委会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示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日  ——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	农机户或

农机服务组织
	组 别
	农户姓名
	秸秆机械化还田面积（亩）
	补贴金额（元）

	
	
	
	
	小 计
	合 计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说明：1.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，如有异议，可向当地村委会反映，或直

接向12345举报。

2.此表一式二份，一份为村委会公示并存档，一份上报乡镇。
村民委员会主任（签字）：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附表1-3

	
	秸秆机械化还田情况汇总表

	
	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	

	序 号
	机械化还田作业区域所在乡镇
	农机服务组织名称
	实施机械化还田作业面积（亩）
	实施机械化还田作业方式
	申请市级补贴资金（万元）
	区配套资金（万元）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合   计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审核人：
	
	填报人：
	
	填报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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